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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青岛西海岸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门内部（部门联合）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

号 
部门 抽查事项 

检查

对象 
抽查内容 

事项

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

部门

及实

施层

级 

检查依据 

1 

青岛西

海岸新

区人力

资源和

社会保

障局 

对用人单

位遵守劳

务派遣有 

关规定情

况的 

检查 

用人

单位 

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

订立的劳动合同是否载明劳动 

合同必备条款； 劳务派遣单位

是否存在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二 

年以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

形； 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 

是否存在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

务派遣协议， 或者协议内容未 

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

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保费用的 

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

责任的情形； 劳务派遣单位是 

否存在未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

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 

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克扣用

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 

一般检

查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

比例不低

于 5%， 

抽查频次

根据监管

需要确定 

县级人

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部

门 

1.《 劳动法》 （ 1995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第八十五条： “ 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

劳动法律、 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

违反劳动法律、 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 并

责令改正。 ” 

2.《 劳动合同法》（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2013 年 7 月 1 日修订） 第七

十四条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

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 （ 三） 劳务派遣单位

和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情

况。 ” 

3.《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 2004 年 10 

月国务院令第 423 号） 第十条： “ 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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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

情形； 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

向被派遣者收取费用的情形； 

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向设立 

该单位的用人单位或者其所属

单位派遣劳动者的情形； 用工 

单位是否存在未根据工作岗位

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 

定派遣期限， 或者将连续用工

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 

遣协议的情形； 用工单位是否

存在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 

的情形； 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

依法履行第 62 条第 1 款的情

形用工单位是否有将被派遣劳

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的

情形； 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设立

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所属

单位派遣劳动者的情形； 单位

或个人是否存在未经许可， 擅

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情形； 

劳务派遣单位在申请《劳务派遣 

经营许可证》 时是否存在《劳

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第 

33 条第 1、 2、 3 项的行为； 

用工单位是否存在在临时性.辅

下列职责： （ 二） 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

动保障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 3 — 

助性或者替代性岗位以外的岗

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 

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

者是否履行了《劳务派遣暂行 

规定》 第 3 条第 3 款的法定

程序； 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违法

退回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 

2 

青岛西

海岸新

区人力

资源和

社会保

障局 

对职业中

介活动及

其他人力 

资源服务

业务的检

查 

经营

性人 

力资

源服 

务机

构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否

存在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中 

介活动的情形； 经营性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是否存在发布的招

聘信息不真实、 不合法， 未依

法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情

形；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

否存在未按规定明示有关事项， 

未按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制度或

保存服务台账； 未按规定提交

经营情况年度报告的情形； 经

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否存

在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未备

案的情形；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是否按规定设立分支机

构、 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 

一般检

查 

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

比例不低

于 5%， 

抽查频次

根据监管

需要确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六十条规定： 

“ 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对本法实施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建立举报制度， 受理对违

反本法行为的举报， 并及时予以核实、 处

理。 ” 

2.《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 国务院

令第 700 号） 第三十五条： “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

象、 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方式实施监督检

查。 

3 
青岛西

海岸新

职业技能

培训教育

职业

技能 

民办学校是否有民办教育促进

法第 62 条的情形； 社会组织

一般检

查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

比例不低

《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 2004 年 10 月 

26 日国务院第 68 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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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力

资源和

社会保

障局 

鉴定的检 

查 

 

 

培训

机

构、 

职业

技能 

考核

鉴定 

机

构、 

实施 

职业

技能 

培训

的民 

办学

校、 

实 

施职

业技 

能培

训的 

中外

合作 

办学

机构 

或个人是否擅自举办实施职业

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 职业技

能培训机构或者职业技能考核

鉴定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职业技

能培训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

规定的行为； 违反国家职业培

训规定， 未经批准擅自开办职

业培训机构或者滥发培训证书、 

职业资格证书的行为； 实施职

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是否有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第 47、 49 条的情形； 实施职

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是否存

在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 

存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

例》 第 51 条的情形； 单位或

个人是否存在未经批准擅自设

立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或者以不正当手段

骗取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的情 

形； 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是否存在筹备设 

立期间招收学生的情形； 中外

合作办学者是否存在虚假出资 

或者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成立

后抽逃出资的情形； 实施职业 

事项 网络检查 于 5%， 

抽查频次

根据监管

需要确定 

二十八条： “ 职业介绍机构、 职业技能

培训机构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违反

国家有关职业介绍、 职业技能培训或者职

业技能考核鉴定的规定的， 由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的， 吊销许可证。 未经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许可， 从事职业介绍、 职业技能培训

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的组织或者个人，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依照国家有关无照经营查处取缔的规定查

处取缔。 ” 

2.《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 2004 

年 2 月 25 日国务院第 41 次常务会议

通过第三十二条： “ 教育行政部门、 劳

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民办学

校的日常监督， 定期组织和委托社会中介

组织评估民办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并鼓励和支持民办学校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工作， 促进民办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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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是否存在未经批准增加收费项 

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的情形； 

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是否存在管理混乱、 

教育教学质量低下， 造成恶劣 

影响的情形； 实施职业技能培

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否存 

在发布虚假招生简章， 骗取钱

财的情形 

4 

青岛西

海岸新

区人力

资源和

社会保

障局 

对用人单

位遵守劳

动规章制 

度的检查 

用人

单位 

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

是否违反法律、 法规； 用人单 

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

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 法规 

一般检 

查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

比例不低

于 5%， 

抽查频次

根据监管

需要确定 

1.《 劳动法》 （ 1995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第八十五条： “ 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

劳动法律、 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

违反劳动法律、 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 并

责令改正。 ” 

2.《 劳动合同法》（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2013 年 7 月 1 日修订） 第七

十四条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

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 用人单位制定直接涉及

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及其执行的情

况。  

3.《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 2004 年 10 

月国务院令第 423 号） 第十条： “ 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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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履行

下列职责： （ 二） 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

动保障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 第

十一条： “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事

项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 一） 用人单位

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的情况。 ” 

5 

青岛西

海岸新

区人力

资源和

社会保

障局 

对用人单

位与劳动

者签订劳 

动合同及

招用工管

理的检查 

用人

单位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

是否载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 

动合同必备条款； 用人单位是

否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

规定约定试用期； 用人单位是 

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 扣押

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 用 

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

定， 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 

动者收取财物； 劳动者依法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用人单 

位是否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

他物品； 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 是否依照劳动合

同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 

偿； 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动合

同法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 

一般检 

查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

比例不低

于 5%， 

抽查频次

根据监管

需要确定 

1.《 劳动合同法》（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2013 年 7 月 1 日修订） 第七

十四条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

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 （ 一） 用人单位制定

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及其

执行的情况； （ 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 ” 

2.《 劳动法》 （ 1995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第八十五条： “ 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

劳动法律、 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

违反劳动法律、 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 并

责令改正。 ” 

3.《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 2004 年 10 

月国务院令第 423 号） 第十条： “ 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履行

下列职责： （ 二） 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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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 

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动法的规 

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

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 用人 

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

建立职工名册规定； 企业是否 

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

费或者挪用职工教育经费； 用 

人单位在招用人员过程中是否

提供虚假招聘信息、 发布虚假 

招聘广告、 招用无合法身份证

件的人员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 

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

法活动； 用人单位是否提供虚 

假招聘信息； 用人单位是否在

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

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 

招用人员时， 将乙肝病毒血清

指标作为体检标准； 用人单位 

是否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

记手续； 用人单位是否阻挠职 

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

挠上级工会帮助、 指导职工筹 

建工会； 用人单位是否对履行

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 

动保障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 ； 

第十一条： “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

事项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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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调动工作岗位， 进行打击报

复； 职工是否因参加工会活动 

而被解除劳动合同或工会工作

人员因履行工会法规定的职责 

而被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

是否妥善保存录用人员的录用 

登记材料或者伪造录用登记材

料；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国家有 

关规定裁减人员； 用人单位是

否未经劳动者同意公开或者利 

用其个人信息； 用人单位是否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未建立集

体协商制度实行民主管理； 拒

绝就订立集体合同与职工一方 

进行集体协商或者故意拖延订

立集体合同； 不提供或者不如 

实向职工一方集体协商代表提

供订立集体合同有关情况和资 

料； 打击报复职工一方集体协

商代表， 违法解除职工一方集 

体协商代表劳动合同； 劳动规

章制度规定的劳动条件、 劳动 

报酬等低于集体合同规定； 与

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的 

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低于集

体合同规定； 未将集体合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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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劳动用工信息、 工资调整

实施方案报劳动行政部门审查 

或者备案； 职业院校、 技工院

校、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组织学 

生实习期限和用人单位使用实

习生数量是否超过限制 

6 

青岛西

海岸新

区人力

资源和

社会保

障局 

对用人单

位遵守国

家关于劳 

动者工作

时间和休

息休假规 

定情况的

检查 

用人

单位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保障法

律、 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 

工作时间； 用人单位是否依法

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对不休假 

职工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赔

偿金 

一般检 

查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

比例不低

于 5%， 

抽查频次

根据监管

需要确定

确定 

《 劳动法》 （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第八十五条： “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

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

动法律、 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

违反劳动法律、 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 并

责令改正。 ” 

2.《 劳动合同法》 （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2013 年 7 月 1 日修订） 第七

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

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 四） 用人单位遵守国

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

情况。 

3.《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 2004 年 10 

月国务院令第 423 号） 第十条： “ 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履行

下列职责： （ 二） 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

动保障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 第

十一条： “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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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 五） 用人单位

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 

7 

青岛西

海岸新

区人力

资源和

社会保

障局 

对用人单

位及相关

机构遵守

社会保险

法律法规

情况的检

查 

用人

单位 

及相

关机 

构 

用人单位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

记； 缴费单位是否在社会保险 

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缴费单

位依法终止后按规定到社保经 

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变更登记

或者社会保险注销登记； 缴费 

单位是否存在伪造变造社会保

险登记证的情形； 用人单位是 

否存在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

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 

时， 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

数； 缴费单位是否按规定公布 

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 

从事劳动能力鉴定的组织或者 

个人是否存在以下情形之一： 

提供虚假鉴定意见、 提供虚假 

诊断证明、 收受当事人财物； 

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以欺诈、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

取社会保险待遇； 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是否存在以欺诈、 伪造

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 

会保险基金支出行为； 用人单

一般检 

查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

比例不低

于 5%， 

抽查频次

根据监管

需要确定 

1.《 劳动法》 （ 1995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第八十五条： “ 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

劳动法律、 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

违反劳动法律、 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 并

责令改正。 ” 

2.《 劳动合同法》（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2013 年 7 月 1 日修订） 第七

十四条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

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 （ 六） 用人单位参加

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况。 ” 

3.《 社会保险法》 （ 2011 年 11 月主

席令第三十五号） 第七十七条： “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

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 法

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 

4.《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 2004 年 10 

月国务院令第 423 号） 第十条： “ 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履行

下列职责： （ 二） 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

动保障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 第

十一条： “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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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工伤保险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是否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待遇

行为； 医疗机构、 辅助器具配 

置机构是否存在骗取工伤保险

基金支出的行为； 单位或个人 

是否存在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

出的行为； 参保单位是否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未在与职工解

除、 终止劳动关系时告知其有

依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

未按规定向失业人员出具解除、 

终止劳动关系证明;未按规定公

布本单位失业保险费缴纳情 

况或者未及时向查询职工和失

业人员提供失业保险费缴纳情 

况 

项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 七） 用人单位

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

况。 

1.《 劳动法》 （ 1995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第八十五条： “ 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

劳动法律、 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

违反劳动法律、 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 并

责令改正。 ” 

2.《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 2004 年 10 

月国务院令第 423 号） 第十条： “ 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履行

下列职责： （ 二） 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

动保障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 第

十一条： “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事

项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 三） 用人单位

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情况。 

8 

青岛西

海岸新

区人力

资源和

社会保

障局 

对用人单

位遵守禁

止使用童 

工规定情

况的检查 

用人

单位 

单位或个人是否为不满 16 周

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 职业

中介机构是否为不满 16 周岁

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 无营业

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

位以及未依法登记、 备案的单

位是否为不满 16 周岁未成年

人介绍就业； 用人单位是否在

一般检 

查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

比例不低

于 5%， 

抽查频次

根据监管

需要确定 

1.《 劳动法》 （ 1995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第八十五条： “ 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

劳动法律、 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

违反劳动法律、 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 并

责令改正。 ” 

2.《 女职工劳动特殊保护规定》 （ 2012 

年 4 月国务院令第 619 号） 第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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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使用童

工；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

工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

童工经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后逾期不将童工送交其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情形； 无

营业执照、 被依法吊销营业执

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 备

案的单位是否使用童工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

自职责负责对用人单位遵守本规定的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 

3.《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 2004 年 10 

月国务院令第 423 号） 第十条： “ 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履行

下列职责： （ 二） 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

动保障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 第

十一条： “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事

项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 四） 用人单位

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

的情况。 

9 

青岛西

海岸新

区人力

资源和

社会保

障局 

对用人单

位遵守女

职工和未 

成年工特

殊劳动保

护规定情 

况的检查 

用人

单位 

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 

对怀孕 7 个月以上的女职工 

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夜班劳动； 

女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数； 

安排哺乳未满 1 周岁婴儿的女

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 

班劳动； 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

山井下、 有毒有害、 国家规定 

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

或者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 未 

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体；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国家女职工 

一般检 

查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

比例不低

于 5%， 

抽查频次

根据监管

需要确定 

1.《 劳动法》 （ 1995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第八十五条： “ 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

劳动法律、 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

违反劳动法律、 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 并

责令改正。 ” 

2.《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 2004 年 10 

月国务院令第 423 号） 第十条： “ 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履行

下列职责： （ 二） 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

动保障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 

3.《 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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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 （ 2011 年 7 月省政府令第 239 号） 第

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高温天

气劳动保护工作的领导。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卫生、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经济和

信息化、 住房城乡建设、 水利、 交通运

输、 海洋与渔业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 对

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检

查。 

10 

青岛西

海岸新

区人力

资源和

社会保

障局 

对用人单

位执行高

温天气劳

动保护工

作的检查 

用人

单位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

违反规定安排劳动者作业的情 

形；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

件下不按规定支付高温津贴的 

情形 

一般检 

查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

比例不低

于 5%， 

抽查频次

根据监管

需要确定 

1.《 劳动法》 （ 1995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第八十五条： “ 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

劳动法律、 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

违反劳动法律、 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 并

责令改正。 ” 

2.《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 2004 年 10 

月国务院令第 423 号） 第十条： “ 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履行

下列职责： （ 二） 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

动保障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11 

青岛西

海岸新

区人力

资源和

社会保

对用人单

位支付劳

动者工资

和执行最

低工资标

用人

单位 

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 

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 

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

酬；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 

付劳动者工资； 安排加班不支

一般检 

查事项 

书面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

比例不低

于 5%， 

抽查频次

根据监管

1.《 劳动法》 （ 1995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第八十五条： “ 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

劳动法律、 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

违反劳动法律、 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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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局 准情况的

检查 

付加班费； 用人单位是否依照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劳动者每

月支付两倍的工资或者赔偿金； 

企业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 未

按规定将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

情况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未按规定将落实工资指导线实

施方案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

案； 弄虚作假或者隐匿销毁企

业工资支付表和其他应当保存

的工资支付资料； 企业制定的

工资分配制度、 工资支付制度

以及落实工资指导线实施方案

是否违反规定 

需要确定 责令改正。 ” 

2.《 劳动合同法》 （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2013 年 7 月 1 日修订） 第七

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

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 五） 用人单位支付劳

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和执行最低资标准

的 

情况。 ” 

3.《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 2004 年 10 

月国务院令第 423 号） 第十条： “ 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履行

下列职责： （ 二） 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

动保障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 第

十一条： “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事

项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 六） 用人单位

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

况。 


